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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為何需要無障礙

人權 (HUMAN RIGHT) ：人人生而平等

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教育權、工作就業權、

生活權、健康權、參與融入社會活動的權利

CRPD



有公平接受教育之機會(CRPD)



整體規劃 勘檢與改善

去除路阻
提供無障礙動線與
資訊

營造友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教育部)



（一）整體規劃

1. 考量人權、性別平等、消防安全、 綠建築等面
向，根據行動不便者（身心障礙、孕婦、年長、
受傷等等）之實際需求，營造無障礙校園環境。

2. 所需之通路，至少規劃建置一條完整、暢通且安
全之無障礙通路。

3. 對於校園內非建築物之活動場所及休憩休閒空
間，亦應納入規劃範圍，以維護行動不便者之權
益。



（二）勘檢與改善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內政部 101 年 11 月 16 日台內營 字第 1010810493 號令修
正）

依新修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政部 101 年 11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1010810415 號令修正）及「既有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總務單位依法勘檢並請各單位依行動不便者之實際需求，提出改
善需求，經全面整體性規劃，研擬改善計畫，且依該規定施工、
監造 及驗收。



（三）去除路阻

在行人通路上設置之各式路阻，影
響公共安全、個人安全及身心障礙
者人權，應予去除。

阻擋輪椅通 行之ㄇ型、Ｐ型欄杆或
花盆等各種形狀之阻擋物，可能 造
成輪椅、代步車、嬰兒車等使用者
之障礙，並妨礙救護 車及病患擔架
運送



路阻去除之建議與參考原則

• 去除路阻之執行範圍為校園內及校門口，設置於行人 通路上且影響輪椅及代步車等通行

之路阻。校外非屬 學校主權之人行道、非設置於行人通路上或不影響輪 椅通行者，得視

需要去除或暫不執行。

• 學校應重視所有行人（含乘坐輪椅、電動代步車）之安全、平等使用行人通路，不應有歧

視之情事。

• 校園內行人通路上設置之各式阻擋物（路阻），如造成 輪椅、電動代步車等無法通行，

原則上應予去除。在行人通路上，不應有一般行人、摩托車或腳踏車均可通過，但輪椅、

電動代步車卻無法通過之情事。

• 學校於規劃去除路阻時，應同時注意行人安全問題， 如為維護校園安全，施行管制汽車、

摩托車、腳踏車， 或適度區隔人車等措施，應予檢視該等措施之適當 性，如需改善，則

應研訂相關管理配套措施。



將校內無障礙設施、動線，

於學校網頁公告，以利行動

不便者參考以及在校園內活

動。

 無障礙校園環境管理系統

（四）提供無障礙動線與資訊





無障礙校園環境管理系統



友善校園UCAT線上教材：B-01 UCAT找無障礙設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K6DgQg2Uc



二、無障礙法令與規定



二、無障礙法令與規定

憲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無障礙建築環境法令規定

 1.建築技術規則：設置範圍﹙SCOPING﹚

• 哪些場所﹙WHERE﹚、什麼設施﹙WHAT﹚、數量﹙HOW MANY﹚

例如學校建築物應設置哪些無障礙設施，且其數量應為多少

2.設計規範：設計規定﹙TECHNICAL﹚

無障礙設施應如何設計﹙HOW﹚



無障礙相關法令體系



學校需要設置哪些無障礙設施?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第170條﹙97.7月修正實施﹚



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第170條修正﹙續﹚



新建之學校建築物

無障礙通路：學校教室、相關教學場所。建議除
部份特殊空間，如儲藏室、機械房等，所有空間
皆應至少有一條無障礙通路可到達。

無障礙廁所：每幢建築物至少設置一處。有設置
廁所處，建議皆設置一處。

無障礙車位：每幢建築物至少設置一處，得集中
設置。



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第170條

1.幢：建築物地面層以上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築物相連，地
面層以上使用機能可獨立分開者。

2.依規定須設置「室內通路走廊」及「室內出入口」之公建
築物，係指行動不便者應可到達之各室內空間及使用之設施，
皆應至少有一條無障礙之室內通路走廊及室內出入口到達該
空間或設施。



一棟?一幢?



特殊教育法

第 18 條規定，提供服務設置設施，應符合無障礙精神。

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 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

及融合之精神。

第 33 條規定，學校應依身心障礙學生需要，提供無障礙環境。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

第 10 條規定，應營造校園無障礙環境。

第 6 條 學校（園）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提供身心障礙

學生使用之適性教材，包括點字、放大字體、有聲書籍與其他點字、觸覺

式、色彩強化、手語、影音加註文字、數位及電子化格式等學習教材。

第7條學校（園）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運用教師助理

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住宿生管理員、教保服務人員、協助同學及相關

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包括錄音與報讀服務、掃

描校對、提醒服務、手語翻譯、同步聽打、代抄筆記、心理、社會適應、

行為輔導、日常生活所需能力訓練與協助及其他必要支持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

第 8 條

學校（園）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視身心障礙學

生需求，提供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評估、訓練、諮詢、輔具設計選用或協助

轉介至相關機構等復健服務。

第 9 條

學校（園）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視身心障礙學

生家庭需求，提供家庭支持服務，包括家長諮詢、親職教育與特殊教育相

關研習及資訊，並協助家長申請相關機關（構）或團體之服務。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 (CRPD）

CRPD為21世紀第一個人權公約，影響全球身心障礙者之權利
保障。

促進身障者有公平機會參與教育、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
領域。

CRPD的8大原則：

• 尊重他人、尊重他人自己做的決定

• 不歧視

• 充分融入社會

• 尊重每個人不同之處，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類多元性的一種

• 機會均等

• 無障礙

• 男女平等

• 尊重兒童，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權利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第 1 條

為實施聯合國二○○六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公約），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